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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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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環境，一般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

境，而城市公共環境規劃，或指城市有關管治部

門，對城市中公共環境與社會協調發展所具有的

構思與決策，主要是為了城市人類公共活動空間

能夠更加協調，更加合理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

要；而要保證有關城市公共環境規劃與構思，

能夠在相當時期內保持發揮其社會效能與社會效

益，必須對城市有關公共環境進行監督管理，以

配合城市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近代澳門城市

的發展，是一個多元化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其中

城市公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既是城市社會進步

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也是城市社會發展的又一重

要內容，有必要進行更多的探討，更進一步揭示

近代澳門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與歷史特色。關於

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有關文獻

資料或較分散零碎，更多葡文資料的發掘翻譯還

需時日，筆者僅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關資料，試對

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或作嘗試

性的探討，希翼為近代澳門城市發展歷史的深入

研究，作更多的舖墊。

(1840-1911)

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

關於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應該內容

很多，就目前有關文獻資料所反映的情況，或有

若干方面較為突出。

第一，植樹綠化規劃

澳門的自然地貌以風化花崗岩崗丘以及部分

砂質沖積泥灘為主要構成。近代以前，澳門城市

樹木植被生長的狀況並不理想，原生林木稀疏，

種類較少，加上沿海颱風襲擊，也可能影響林木

的生長繁衍。這樣容易造成澳門水土流失與港口

淤塞，導致公共環境的不斷惡化。即使在近代之

初，澳門林木植被的生長狀況仍沒有多大的改觀，

對澳門的公共環境帶來了不利的影響。1883年2月

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就指出：“中國的山，

至少澳門附近的山，都是光禿禿的荒山，這是導

致澳門遭受災難性後果的另一個原因。” 
（1）

1885

年6月2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中也提及：“到

達澳門海域和進入該港口之後感到滿目淒涼，光

禿禿的小山上偶爾有幾間白色的房舍和一片片紅

色的砂礫。”
（2）
葡澳當局對於澳門城市公共環

城市公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是城市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內容。澳葡政府較為重視澳門城市

公共環境的改善，投放了一定的政治資源和財政資源，對於近代澳門的城市公共環境規劃與管

理的進一步優化與改善，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對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管理發展的有關

內容試作探討，從一個側面揭示近代澳門城市發展的歷史進程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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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有深刻的認識，開始重視優化澳門的城市公

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其中植樹綠化，也是近代

澳門城市公共環境規劃的重要內容。

1870年，澳門政府衛生司的報告中，就曾認

真討論了澳門的綠化規劃問題：

今天，樹木對大居民中心的良好影響已被

普遍承認。小小的澳門半島山地貧瘠，被荒山

禿嶺包圍，需要系統地植樹，不僅在城內，而

且在一些山坡甚至山頂上。本市樹木稀少，大

部分在修道院和一些私人住宅周圍。有些樹木

是賈多素和亞馬留任總督期間種植的，其中有

的已經枯死，有的已被砍伐。特別是南灣東端

美麗的林蔭道，有三十棵很漂亮的樹位於公園

與海岸之間，沿道路兩旁排列到嘉思欄花園。

這些枝葉繁茂樹木中的九棵和後邊花園之內另

外三棵竟然被砍掉了，為的是在那裡給陸軍俱

樂部蓋新房子！對這件許多人都感到痛心疾首

的事⋯⋯
（3）

這一方面說明了植樹綠化對澳門公共環境所具有

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社會與市民

對植樹綠化的重要性，並非取得完全的共識，破

壞城市綠化樹木的現象依然存在。為了近代澳門

城市的發展，澳葡當局開始關注城市綠化問題，

在城區推廣樹木種植，以進一步優化澳門城市公

共環境。1877年，“兩年時間內成功引種了大

量今天仍被人們倍加欣賞的榕樹。此種樹樹冠頗

大，被稱為‘塔樹’。據統計在塘巷和青雲里一

帶種植二十二棵，在南灣街種植七棵，在嘉思欄

大馬路種植二十七棵，在望廈街一帶種植八十六

棵，在亞婆井街和媽閣街一帶種植十三棵。”
（4）

由此逐步對澳門城市植樹綠化進行全面的規劃與

發展。

首先是樹苗的引種與培育。澳門地貌狀況

並不很理想，也常受到颱風及暴雨的襲擊，對

樹木的生長，尤其是對樹苗的培育種植十分不

利。如何選擇樹種與培育之地，乃是植樹綠化

的重要基礎。根據1883年3月30日《澳門及帝

汶省憲報》的記載，在1882年5月氹仔和路環

離島市政廳廳長的信函中就詳談了樹苗培育的

問題。他指出：

經聽取此方面有學識和經驗之人士的意

見，他們對更適宜苗圃栽培的土壤區域作了

推薦，據此我已劃定了用作苗圃的區域。

在氹仔村，已選址兩處，面積不大，但土

層深厚，且能遮擋從北面和東面刮來的大風。

橫琴島為我們提供了大片土地，但我還沒有拿

定主意，因為這項重要工程暫時還無須如此龐

大。該島上官員表示願意與我合作，此舉尤為

重要，因為他是負責這項工作和檢查事宜的重

要人物。

路環島有好幾處適宜苗圃栽培之地，並都

位於天后廟附近石排灣山谷和九澳山坡。

在這諸多選中地區，祇有氹仔和路環村

的地區每年需要撥出少量款項用於看管和維

護
（5）

對於樹苗培育的地貌狀況以及成本效益已有

充分考慮，同時還根據澳門的地理條件選定引進

種植的樹種。1883年3月3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

報》中已經考慮到綠化樹種的問題：

除了一般的樹木以外，在澳門栽種松樹更

加適宜，不僅在那些去年栽種但後來被華人毀

了的山頭及山坡上，還應在其它便於他們生長

發育的地點栽種。同樣應該為這些種類的樹木

和桉樹建造苗圃。選作此用的地區最好的是氹

仔、橫琴或路環某個島嶼的地段，然後從那裡

直接移植到澳門半島。特別是桉樹，這種漂亮

的樹木除了有經濟價值，還具有生長快、木質

堅硬的特點。
（6）

後來葡澳政府還不斷從海外屬地引進相關適

合澳門種植的樹種。1910年5月27日，政府“在

帝汶購買了三公斤白、黑桉樹籽，將其引植於氹

仔和路環山地”
（7）
。

其次，近代葡澳政府還根據澳門不同的自然

環境，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綠化目的，種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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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綠化樹木與作物。1884年1月5日《澳門及帝汶

省憲報》載：

(1883年) 市政廳最後討論的是本市和周邊

地區的植樹造林問題。無須闡述綠化的好處，

因為在今天誰也不敢對植樹造林的好處提出異

議。

綠化的三大目的為：淨化空氣，吸收大地

表面多餘的液體和調節氣候。

另一目的也並非不重要，即美化城市，並

在炎熱的時候提供舒適的交通條件。

應考慮兩種綠化性質。第一是城區內花園

和道路旁的植樹。第二是附近山頭上的造林，

使其改變今天荒山禿嶺的面貌。

在市內綠化方面，應選擇那些生長快，枝

葉茂盛根深的樹種，但其根部不得過分橫向伸

展，以免影響城市建築物的地基。在園林方

面，可以不考慮最後的那個條件，但為了滿足

不同種類及美觀的要求，應選擇那些外來的樹

冠龐大、品種各異的樹木。各種金合歡樹木是

符合綠化要求的道路兩旁的樹木。

山上缺少抵禦颱風襲擊的樹種，因而在山

頂上栽種了能提高在貧瘠土壤裡生長的松樹類

及其他樹脂類樹木，而山坡上則由無花果樹等

覆蓋。

在可耕層較深的地區，種植大片的桑樹好

處很大。桑葉能飼養一種能產出昂貴工業原料

的蠶蟲。澳門的氣候非常適宜廣泛種植桑樹，

並且自從在澳門、氹仔和路環大片種植桑樹

後，其生產也應運而生。
（8）

可知葡澳政府對於在澳門不同區域，種植不

同的樹木，帶來不同的社會效益，已經有較為全

面系統的規劃，並且把植樹綠化和城市建設、城

市道路以及城市生產相結合，體現了較高植樹綠

化的規劃發展水準，從而為近代澳門開展植樹綠

化運動籌劃了發展藍圖。在澳門羅沙總督在任時

期 (1883-1886)，澳門開展了頗有規模的植樹綠化

運動。羅沙總督可謂近代澳門植樹綠化規劃發展

的重要推動者。葡萄牙洛雷羅工程師在他的《在

東方——從納波勒斯到中國》一書中談到在1883

年，羅沙總督為澳門的植樹綠化，親力親為，建

樹良多。他寫道：

我們曾在那兒檢查苗圃和樹種的情況。我

的好朋友羅沙時常拿起鋤頭教中國人怎樣種

樹。他簡直像里斯本郊區的一位農民，知道怎

樣整理苗床，選種和澆水。那些山坡上將佈滿

吉祥的綠樹。總督為徹底改善這裡的環境付出

了心血。當那些白花花、被雨水沖得滿是溝的

土地，當那些貧瘠乾裂的土地都長滿綠樹時，

該變得多麼的漂亮啊。
（9）

由此推動了澳門植樹綠化的發展，為近代澳門公

共環境的改善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886年2月1日

《澳門及帝汶省憲報》的有關記載，也說明了這

一點：

從二龍喉苗圃裡移出並經過精心處理的

樹苗被移植於本市各處，特別是栽種在二龍

喉東側山坡上的樹苗今天生長得格外茂盛。

這樣大面積的植樹造林在五、六年內將為城

市的清潔衛生和美觀帶來很大的效益。那些

過去曾經令遊客見到心酸的光禿禿、到處遍

佈花崗岩和其它岩石的山頭，那些看上去便

讓人想到開山放炮的山頭，那些看上去令人

更認為是開採建築房屋的石料而並非用做栽

培任何樹木的山頭，將來卻會變成鬱鬱蔥蔥

的茂密叢林。那時給來這裡觀光的外國遊客

將留下無限美好的印象。

根據農業專家坦克雷多先生閣下的報

告，1883年7月和1884年3月2日栽種下列樹木

情況如下：松樹二萬株，日本柏樹三百株，油

桐三百株，臭椿桐三百株，枳屬科三百株，月

桂三百株，無花果三百株，刺桐三百株，桑樹

三千株。

而在這兩批植樹以後，另外又種了幾千

株，而且植樹綠化的活動正在轟轟烈烈地進

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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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綠化植樹活動，為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

境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887年，葡萄牙阿爾諾索

伯爵在他的《世界周遊記》一書中，曾對澳門公

共環境作了評價。他寫道：

被島嶼環抱的澳門半島雖然小如彈丸，但

六座柔美的山丘 —— 東望洋山、媽閣山，西

望洋山、大炮臺、望廈和白鴿巢—— 卻風景

如畫，令人神迷。再過幾年，當六萬株在湯

瑪斯．羅沙指揮下種的樹用它們綠色的枝葉

遮蓋住昔日的荒坡時，澳門將成為一個真正

的天堂，將變成遠東一個遊客紛至的夏季避

暑聖地。現在香港的居民已經開始在澳門的

自然氣候中，尋找躲避炎熱夏季的庇護所。

一位葡萄牙人在遊覽過亞丁、可倫坡、新加

坡、西貢和英國人與法國人用黃金建造起第

一流設施的香港後，才懷着真正的喜悅踏上

了澳門這塊土地。
（11）

又據 1 8 8 9年 1 2月 3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

載：“(1888年) 從第3號圖中可見植樹造林工作

的進展和規模。在沒有發生大颱風的最近幾年

裡，受當地自然條件的影響，這些樹苗成長順

利，為城市的美好和衛生健康事業作出了很大的

貢獻。”
（12）
反映了近代澳門植樹綠化的規劃發

展，對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的改善所產生的巨

大作用。

第二，街區道路規劃。

街區道路規劃，主要是針對城市有關公用或

民用建築形態環境以及道路街巷設置設施而制訂

的有關規劃與建設。1864年12月31日，葡澳當局

針對當時澳門城市街區環境問題制訂了有關城市

計劃，確定澳門的城市空間佈局環境必須有計劃

有步驟地進行，以徹底擺脫澳門開埠以來街區道

路隨意發展的混亂狀況。
（13）
近代葡澳政府有關城

市街區道路的規劃，關鍵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安

全問題，包括自然災害與社會治安等問題，一個

是衛生問題，公共衛生與環境衛生。因為澳門開

埠以來，由於沒有很好地進行城市規劃與建設，

街區狹窄雜亂，民居密集擁擠，環境烏煙瘴氣。

一方面容易引起火災、風災等自然災害。另一方

面，由於街區公共衛生環境條件惡劣，也容易導

致瘟疫或公共衛生疫病的爆發流行，給澳門社會

發展帶來了不良的影響。所以近代澳葡當局着力

進行街區道路的規劃建置，以改造改善澳門的城

市的公共環境狀況。

或有清拆舊區，改造重建。主要把一些存在

治安問題的舊街區強制清拆，以改善公共環境，

實現政府城市發展規劃目標。1886年2月1日〈澳

門及帝汶省衛生司1885年度報告〉指出：

毫無疑問，1885年完成的最大的工程是清

除新橋水渠上用木椿支起的蜑民棚屋，在這些

滋生瘟疫的棲身之處居住着一個骯髒、貧窮的

群體，據輿論認為，他們當中部分人過着墮落

和罪惡的生活，對健康和公共秩序構成危險，

其人數大約在兩千人以上。

(⋯⋯⋯⋯)

首先規定了一個期限，讓他們在三個月內

搬走。我不知道他們出於甚麼想法，也許由於

他們對甚麼都不在乎的本性，反正到時間沒有

搬走，也許不相信會真的實施這一命令，也許

已經約好進行甚麼抗議活動，不過有一點可以

肯定，沒有一個華人決定離開懸於更加骯髒的

地面上的骯髒住處。政府不得不下令強行拆

除。為維持秩序，員警事先採取了必要的措

施。這樣，總督的命令才得以執行。
（14）

儘管政府有關行動引起了民眾的不滿或抗

議，或者有其政治目的，而客觀上對於改善澳門

城市公共環境還是具有重要的意義。類似的清拆

舊區，改善環境的行動，近代澳門一直沒有停止

過，有些華人富商也參與了政府有關清拆重建的

城市規劃行動。

(1895年1月16日) 沙崗一區，前經西官諭

飭居民遷徙別地，所有民居墳墓，一律倒拆

鋤挖，藉便興造街道。前數日，澳督給發工

值，諭囑醫院各值董僱備土工，統將崗前舊

葬各墳遷葬他處，惟是所葬棺木多已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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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亦黑不可辨，挖出玉釧及金銀器飾，尤黯

然無光澤色。現在所有各地段，統歸華人大

商盧卓之華紹承領。盧具雄資，肯為有益地方

之事，就此而論，異時各宇修成，不惟西洋國

家，實叨利賴，工藝貧民亦慶康居賤賃矣。盧

商之百十取贏，猶是餘事。(⋯⋯) 照得現據

隸籍西洋之華商盧九，稟請將沙崗各地段批

領，從廉構建屋舍，以便工藝民居等情，本

部堂體察該處情形，允宣創建一坊，以為權

輿，後即漸次開拓新橋，浸至望廈，並須開

渠植樹，使群黎生命，均獲保衛安全，則澳

地幅員愈廣，侖煥足增矣。溯查前所拆毀之

處，乃勢出不得不然，今准創建此坊，誠有

裨於彼居黎庶，以此本堂部仍擬不日將別毀

拆改，亦必使衛生、便民，兩得其宜。至於

批准該華商建坊，不特與河工無礙，而獲益

殊非淺鮮。況該華商資本豐厚，自能措置裕

如，必不負所批也”。
（15）

實際上也是政府規劃立項，商人承包，但必須按

照政府規劃，改造舊區，改善環境。又1901年，

有載：“至澳門本埠，逐日無非以整頓修飾、藉

壯觀瞻為事。所有破壞、不潔屋宇，盡行拆毀，

另建時款廣廈，侖煥一新，並陸續開闢新路，內

港海濱街道加築寬闊。”
（16）
又1907年5月10日，

澳門總督在一項關於龍田村的工務司執行委員

會第184號建議中作了批示：“立即撤出所有居

民，放火燒燬該地區，以保護這些人的生命，並

以此阻止傳染病蔓延到歐洲步兵連駐守的二龍喉

兵營，因為該街區由於填海造地，衛生狀況極為

糟糕。”
（17）
清拆舊區是從近代澳門改善城市公

共環境的最重要的規劃工程。

或有填海獲地。澳門受海水頂抵以及西江泥

沙不斷沉積，沿島周邊淤淺越來越嚴重。隨着人

口不斷增加，填海獲地也是一個擴大城區土地範

圍，重新規劃街區道路的重要有效途徑。1869年

4月30日，市政工程署長法蘭西斯科．馬利亞．

達．庫亞即日上呈的報告，提出一項少為人知的

方案，欲將南灣地區與填海而成的南環統一規

劃，搞成一條令人賞心悅目的環海街。1910年，

隨着民國大馬路竣工，完成了連接西灣與媽閣街

和內港的通道。
（18）

或有通過補償收地，規劃重建。1894年10月

30日，有載：“荷蘭園一區所有民屋發價取回，

另建街道，已錄前報。近由西洋政府撥出公款

銀，合共一萬九千六百元，撥一萬三千二百元作

各屋段之價，撥六千四百元興修溝渠道路。”
（19）

又1894年11月29日，“通知徵用和隆菜園一帶的

菜地（因為是一污濁地區，準備報據城市規劃重

建）”。
（20）

或有災後重建。主要是在一些受災地段與街

區，澳葡當局重新規劃重建。如菜園坊，由於

1865年一場火災得到了重建。據記載：

那場大火燒燬了一個狹小的街巷網裡二百

間一間接一間的棚屋，使六千人無家可歸。這

一地區位於魯子高街、崗頂街、東望洋新街及

馬大臣街之間，大火也波及水坑尾街的部分地

段。那裡原本是一片叢林，後來一些華人移民

開始前去安家，他們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靠在那

裡砍柴出售維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小村莊。

但那裡衛生條件太差，成了一項傳染源，直到

大火燒燬才被清除。1886年在該地造成新居

住區，後來命名為羅沙區。這個正規的街區

街道筆直，石板舖地，房屋空氣流通，朝向

便於照射，有一個遵守衛生的條例，一座新

的廟宇——中國土地廟——代替了被毀的灶王

廟。”
（21）

又1894年11月20日，有載：“營地街市自被祝

融之後，例須建復，現在工務官已將段址繪成圖

冊，何處為街，何處為屋，何宜於爽朗，何宣於

嚴密，處處周詳，無有疏舛，且為工甚易，為價

甚廉。不日呈請批核，領款開工矣。” 
（22）
新的

規劃重建之區，注重城市街區佈局與公共環境的

優化，具有相當的規劃建設水準。

近代澳門的街區道路規劃與建設，取得了一

定的成果。一方面，城市街區道路不斷得到優化

美化，有利於進一步改善近代澳門城市的公共環

境。1907年，有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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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澳門工程司署修理街衢，不遺餘力。

現由南環填築新路，西至馬閣炮臺。復由南環

築路，繞經東望洋之燈塔，向北迴旋而下至公

家花園。一路山巒，松隱茂密，美景堪娛。再

由三巴門附近闢十字大路數條，縱橫至北，業

將告成。似此康衢，凡臨玩者遊目騁懷，自必

心暢神怡矣。”
（23）

另一方面也加快了近代澳門城鎮化進程。一些

農田地也通過政府的規劃重建，改為街區民居

地。1908年2月，澳門議事公局工務司有令：

照得本局為衛生起見，按照西曆一千九百

零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九號劄諭准行章

程，特行示禁澳門城外望廈之田土即新橋新

坊，北至柯高大馬路，南至羅利老馬路，東至

新築第二街通過盧九花園之西邊，西至連勝馬

路。以上一帶地方內之田土不准人耕種蔬果，

並限勒三個月至西五月三十一日為止，必須將

所有該田土上種植之菜蔬瓜果盡行拔除，移往

他處耕植。其該田土之業主着即查照上指章程

第二十一款事理，將該田土築平，一律起建屋

宇，毋得違抗，切切，為此通知。”
（24）

通過街區道路的重新規劃，改善城市公共環境狀

況，加快了澳門城市城鎮化與近代化的歷史進程。

第三，社區環境規劃

社區環境規劃，主要是公共社區的規劃發

展。近代澳門城市中西合璧，華洋雜處，西方社

區的文化理念也逐步體現在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的

規劃中，最突出是休憩地與公園的建設，為市民

提供更多的休閒娛樂集會場地。隨着澳葡政府加

強對澳門的管治，西方社會生活理念與西方社區

文化氛圍給澳門城市帶來了新的文化衝擊。特別

是澳門的外籍居民，較為熱衷於休閒與娛樂的生

活消費，重視社區公共環境，重視室外活動與運

動，對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社區的發展規劃建設有

更多的要求與嚮往。一些私家花園的建置，也反

映了這一點。1841年2月，英國人比爾先生的住

處附近設有鳥舍和花園，為城市社區環境帶來了

更多生機，據載：

用鐵絲網織成的鳥舍，被放在花園裡的屋

子西頭。這裡避風良好。它包括半打大樹和少

許小灌木、一個小人工水池、棲木、鳥窩，籠

子按飼養在籠內動物的秩序安排。從餐廳的窗

戶能看到其全景，又不打擾動物。家禽類鳥

隻、雉、熱帶雞、石雞、各種大小和有最漂亮

羽毛的鴿子，構成了主要的鳥類。鳥籠內收集

各種飾物，漂亮壯麗的銀野雉、壯觀豔麗的金

野雉和大獎章野雉、大而英俊的藍色皇冠鴿子

及其它一些較小的種類，吸引了每位參觀者欣

賞的目光。(⋯⋯) 然而，在房子裡最顯着吸引

人的東西是，來自摩錄卡斯的天堂鳥，它漂亮

的飛行姿態吸引每位參觀者的眼神。牠自己把

自己留在一個籠子裡，其他更多的鳥把參觀者

吸引到房子裡。Loris、鸚鵡、Crockstoas、八

哥、鵲、各類中國鳴禽，各自停在靠近各自

籠子的地方，在房子入口處成群結隊。牠們高

聲競唱，形成一個歌聲不斷的音樂會。正在哺

育幼鳥的一大籠金絲鳥亦參與了音樂會。優美

的印度孔雀同樣吸引了一部分注意力。花園裡

有超過二千五百盤植物。它大部分是中國的花

卉，培育他們花掉了比爾先生許多時間。他收

集的花卉，可能是外國人收集的最豐富的中國

花卉。
（25）

既是私家花園西方主人的興趣愛好，也為當

時的澳門社會帶來了更多西方社區理念的環境與

風氣，對於公共社區環境的規劃美化帶來了一定

的氛圍。正如葡萄牙學者阿澤維多指出：

隨着19世紀初開始的對室外消夏活動的喜

愛，現在又增加了對花園和公眾步行徑的推崇

和興起。這一時尚的興起帶來了城市建築的新

面貌。建築學的新價值觀和新的審美觀：公

園、噴泉、音樂亭和看臺等。可以說在這段殖

民時代，他們更多關心的是公共利益而並非是

受到優惠待遇的個體階層。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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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代澳門社區環境規劃有了較大發展，主要表

現在花園廣場等社區活動場所的建設日趨完善。

嘉思欄花園。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

省憲報》載：

（1882年）本市最主要的公園為嘉思欄花

園。公園深處的水簾已經修復，從而贏得了新

貌。被白螞蟻毀壞的看園人的木頭房頂也得以

修繕。公園四周的圍欄也已經重建。(⋯⋯) 由

於嘉思欄公園原來沒有大樹，祇有一些花草和

灌木，因此特別注重樹木的栽培。而且也希望

把現在祇有破屋的地塊改建為嘉思欄公園前

地，這樣便可把那裡現存的兩棵樹冠龐大而

漂亮的大樹歸併於公園。”
（27）

以後公園繼續不斷改善環境，增加設施。1889年

12月3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載：“（1888年）

迎着西南風並靠近歐洲人士住區，特別是下午軍

樂隊在那裡演奏的時候，它通常會吸引到了一群

人。(⋯⋯) 如果增加了照明設施，它便更能促

進居民的娛樂、遊憩活動，也為殖民地的居民生

活習俗帶來新的風貌。”
（28）
嘉思欄公園也成為

近代澳門重要的社區活動中心。

燒灰爐公園。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

憲報》載：“（1882年）燒灰爐公園受海風襲擊

嚴重，那裡完全沒有生長任何小植物的可能，因此

在那裡為青年人建造了球類娛樂設施。”
（29）

白鴿巢公園。1886年9月14日《澳門及帝汶

省憲報》載：

在白鴿巢花園進行了極其重要的建設，重

修了在暴風雨中坍塌的圍牆，耗資430元。新

建了街道，建成了四周用各種顏色的碎石砌成

的花壇組成的小花園，從廣東買來各種觀賞花

木，用防漏保育的水泥澆灌了許多條通道，也

收到了應有的效果。建成了一座由紅磚砌起的

苗圃，搭起了竹子的亭子，用以樂隊的演奏，

還耗費120元定做了二十張木凳，另外還進行

了許多美化環境的工作。
（30）

以後還計劃進行對公園更多的美化環境的工

作。1882年6月1日，有載：“民政署案卷E組第97

號記載了一份美化白鴿巢西元前地的計劃。”
（31）

二龍喉公園。1885年4月20日《澳門及帝汶

省憲報》載：

（1883年）苗圃的建設速度相當快速。

苗圃的位置，早已選定在二龍喉公園裡面，

南起公園的圍牆，北至靠近大馬路一旁的水

泉地段。那是一塊高低不平的斜坡地，必須

為平整土地和建成所設計苗圃的地形而進行

艱辛的工作。苗圃被分為插枝培植和播種培

植兩個區域，兩個區域中間由長達40米、周

邊栽種臭桐和銀樺以及其他種類的樹木的平

地隔開，以增加苗圃的生機，並使它們成為

令人感到愉悅的地方。
（32）

近代澳門一系列公園的規劃建設，不僅美化

了城市的公共環境，也為市民提供了聚會、遊

玩、散步的場所，為澳門的社區環境的完善優化

創造了良好的條件。20世紀初，清人梁喬漢曾作

〈鏡湖雜詠五十首〉，其中一詩詠及龍田村的社

區景觀：

龍田村外路高低，異卉奇葩簇地齊。

界劃棻舖起錦罽，半成繡陌半香畦。

—— 龍田村在東望洋山下，西人略地為

苑。廣長百畝，雜蒔花草。每井許闊界以碎

石，劃段各殊。或方或元，或橢或形，或便

面，植遍洋種花。葉紅白黃綠各色相間。飭

工翦齊，令作字形，或作弓劍形，或作盎缶

形。分配浮凸不雜。又置墪管，各高數尺，

引泉由地噴出。設機開闔，時備灌溉，遊人

資以解渴。
（33）

以此說明了近代澳門城市社區環境規劃已向園林

化方向發展，一些地區公共環境已有較大改觀。

近代澳門的公共環境規劃，主要表現在植樹

綠化規劃，街區道路規劃與社區環境規劃幾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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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澳葡政府的主導下，逐步改善澳門城市的

公共環境，以保證市民的公共環境衛生安全與身

心健康，有利於城市社會的發展進步。近代澳門

的公共環境規劃與建設，既顯示了政府管治功能

特色，也體現了西方文化理念對澳門城市近代

化的歷史進程具有重要的意義。1909年2月，有

謂：“應由澳門督憲吩示，將澳門全埠地方改良

以圖工益，預定一改良全埠之總圖則、總章程。

凡澳門內所有不潔淨、不合衛生之處固須盡改，

而街道、公地、花園及現有之屋宇，亦須一概設

法改良，並設法另開新街、新公地、新花園及新

屋宇，總須適合衛生規則，足壯觀瞻、住人有

益、往來利便為合。”
（34）
反映了近代澳門公共

環境規劃的基本原則與發展方向，進一步推動了

澳門城市社會的發展進步。

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管理

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的規劃建設，推動了

澳門城市公共環境的進一步優化，特別是一些新

的開發區或者是西方市民的聚居區，公共環境

猶勝一籌。1895年7月有載：“南灣、馬鮫石等

處，碧水連天，綠蔭匝地，每於夕陽初下，清風

徐來，好遊者藉以騁懐，洵可樂也。”
（35）

1900

年，法國人 G. 維沃勒爾斯的著作《古老的中國

及其資料》，曾描述了澳門一些地區的公共衛生

環境景觀。特別是南灣：

南灣是澳門的驕傲。它是沿着海灣伸展

的大馬路。整個海灣景色非常美麗。大海拍

擊着碼頭的巖石，偶爾也漫過花崗岩防護

堤。這裡的氣氛不像香港那樣壓抑，人們能

自由地呼吸輕輕吹拂的微風。無花菓樹枝繁

葉茂，形成怡人的樹蔭，隨着海風搖曳。色

調清新的涼臺，這一棟棟殖民地的樓宇，一

座座大門，一個個平臺，這一切構成一副漂

亮的畫面。(⋯⋯) 南灣猶如公園裡的林蔭大

道，處處得到了精心的護理，任何點綴都是

下了功夫的。甚至電話亭也被塗成了藍色和

紅色，頂端則是金黃色。這座城市的美麗並

沒有因為精心修繕而受到破壞，它像一件文

物那樣自我美化着。
（36）

公共環境規劃建設並不容易，如何保持公共環境良

好狀態持續發展更不容易。特別是近代澳門城市，

華洋雜處，人口流動性較大，人口結構素質複雜參

差，貧富懸殊，對城市公共環境的要求差別較大。

更加需要城市管治部門，不斷加強城市公共環境的

管理，以保持近代澳門城市公共環境不斷改善的良

好發展趨勢。

第一，綠化管理

綠化管理，主要是對城市樹木植被的管理，

以維護城市公共綠化環境。植樹綠化是近代澳門

城市社會發展的重要活動，但也存在一些干擾因

素，除了自然損耗，也出現了人為破壞環境的現

象。1883年2月15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有載：

（1882年）去年在城市區和二龍喉一帶種

了五百多株各種樹木，其中大部分已經成活。

每年種更多樹木遇到重重困難，因為旱季適於

植樹，而在雨季到來之前必須天天澆水。在西

洋墳場旁邊的塔石山、仁伯爵所在的若憲山上

以及二龍喉後邊的山上插種松籽種樹的工作白

白浪費了錢財，因為這些山上都有華人的墳

場，而他們認為松樹的根會打攪他們已逝的先

人的安定，於是千方百計破壞埋下的種籽，即

使有幾棵長出來，如果不被華人拔掉，也會被

牲畜破壞。如果不採取嚴厲措施，在澳門植樹

很難成活。最好的辦法是命令員警和市政人員

阻止破壞樹木的行為。在人們不常到的地方，

不僅樹幹被盜，就連支撐杆也頻頻失掉，在樹

木生長初期，必須有支撐杆保護才不至於被大

風吹倒。
（37）

所以植樹綠化管理至關重要，不僅要保護樹木不

受人為的破壞，也要採取措施減低自然風暴的破

壞力。近代澳葡政府也為此先後制訂了有關樹木

綠化管理條例，以保護綠化樹木的正常生長，更

好地美化城市公共環境。

根據1872年《澳門及帝汶省憲報》記載，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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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1年11月21日，澳門市政廳已制定了關於保

護樹木的有關規定。其謂：

第一條：禁止在位於公共地段的樹上捆綁

任何東西或爬上該等樹木，即使這樣做不會給

樹木馬上造成危害，但仍根據下條進行定罪，

罰款一元。

第二條：同樣禁止用木杆打擊這些樹木，

向其投擲石頭、木棍或其他類似物體、折斷其

樹枝或嫩枝，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對其造成損

害，違者罰款二元。

第三條：未經市政廳允許，或曾經允許但完

全或部分地未執行所允許的條件而砍伐或連根拔

掉該等樹木者，處以上條規定的五倍罰款。
（38）

而且政府的綠化管理的保護範圍也不斷擴大，如

墳場，也納入政府監管的視野內。1880年3月，

有載云：

照得西洋墳近日所植花木，現查得有往

來之輩擅行攀摘此花。茲特奉公會命，自示

之後，如有不遵規矩擅行攀摘者，即按咁嘛

喇告示總匯冊第二款例，每人罰銀二大圓。

今欲各人周知，是以在華政衙門將示譯出華

字張貼，俾各咸知。 
（39）

政府不僅保護城市綠化樹木，也不斷加強對城市

植被的管理。1882年4月澳門議事亭發佈告示：

一、如有人欲在公地放畜生喫草，必須到

議事亭咁嘛喇寫字房領取執照。該照內須聲明

在何處公地准其放畜生喫草。除該照所准之地

外，其餘本澳公地，概行嚴禁放喫。

二、如有人到議事亭求領放畜生喫草執

照，必准發給，但該照不收規銀，祇將照內

聲明何地方可喫。

三、如有牛或山羊放在嚴禁之地吃草，定

必將畜生拿獲，並罰其主人。初次違犯，罰銀

二圓。倘有再犯，每次加倍行罰，如經違犯四

次，罰銀廿圓，並繫獄三日至卅日。附款：所

拿獲之畜生，須留至繳清罰項，然後交回。如

該畜生被拿後，限四十八點鐘內，即要清繳罰

項。如不清繳，即將畜生發賣抵償罰項，倘有

餘剩之銀，交回主人。

四、雖經領執照，如有擅放畜生在嚴禁

之地喫草至違犯本示第一、第二條款，即按

照第三款所定之例行罰。澳門西曆五月十一

日具呈。

查澳門城內外數處地方均有樹株，須設

法提防，免被牛羊仍復損壞該樹。茲閱呈來

告示，並無不合例之條，並依指掌政務律部

第一百二十款所定條例，此事應歸咁嘛喇權

理。如設立新章，定明在何公地可放畜生喫

草，實為公便。是以准依該告示而行，應將

此示加入告示彙冊第六章第二段內，永為遵

守可也。
（40）

由此可見，近代澳門有關綠化管理的罰則越

來越明細，其處罰也越來越嚴厲，甚可處以入

獄，反映了政府加強綠化管理的決心和力度。綠

化管理的地域範圍更進一步擴大，不僅在澳門半

島實行嚴格的綠化植樹管理，還擴展到綠化程度

較高的氹仔、路環地區。1886年12月政府曾制訂

氹仔、過路灣街坊公局章程，其中就有不少關於

綠化管理的內容，如“官街地上所有樹木，無論

何人，不得用繩索綁繫及懸掛各物，如有犯此，

罰銀半元。”“凡樹上有菓，毋得用竹木杆打

撲，並毋得用石頭等拋擊。至於街上各樹，毋得

攀折樹身樹枝及去樹葉並毀傷等弊。如有犯此，

拿獲罰銀二圓。”“如有人未承街坊公局命而擅

自將該樹用刀斧伐傷或掘根拔去，即罰銀五圓至

十圓。”
（41）
說明了近代澳葡政府不僅加強了綠

化管理的力度，也不斷擴實綠化管理的廣度，為

澳門城市的綠化提供了行政上的保證與監管。

近代澳門綠化管理的加強，對於澳門的公共

環境的美化具有重要的意義，千秋功業，惠澤後

人。1900年，法國人 G. 維沃勒爾斯《古老的中

國及其資料》就談及對澳門的印象：“茂密的綠

色植物覆蓋白色的、黃色的、淡紫色的及玫瑰色

的院牆上露出清爽的百葉窗，藍天驕陽下的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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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機勃勃，環境宜人。”
（42）
清末民初汪兆鏞曾

在澳門寫下竹枝詞四十首，其中有謂：

午暑家家每貯冰，日斜撲面海風生。

交柯迭葉涼如水，人在綠天深處行。

—— 澳地雖盛夏，日斜後即涼風颯然矣。

葡人善種樹，央道行列無不密蔭交柯。 
（43）

可知澳門的公共環境已有較大改善，近代澳門也

逐步成為綠化宜居城市。

第二，城區管理

澳門城區管理，內容繁雜，包括街區道路、

公共場所以及民房居屋等各方面的管理，這些都

是城市公共環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葡澳

門政府由於資金及管治水平，未必面面俱到盡善

盡美，然則主觀上還是具有較為明確的管理方向

與管理措施。

首先是街區管理，主要是對街區地段、路段

及衛生環境等進行監管。

如對一些新街區注意整合路段，定明路名。

對街區環境有明確清晰的指南與導引，既方便遊

客行人，也便於政府管理。1884年10月有載：

現據味基．挨唎士．施利華新填之地業經

竣工，須將該地各街名分別議定。茲就味基．

挨唎士．施利華所呈來街名單，本部堂如其所

請，定實其名，開列於左。

一、新填地海邊一帶，自北至南，其二

尾與舊海邊街相連，該海邊街名為吧嗉咑爾

咕街。

二、內有一街與海邊街相同平排，自永安

街至街市街，該街名為通商新街。

三、自街市橫街續連橫街，該街名為噶地

唎啞街。

四、續連新埠頭街有一街，名為貢士誕定

那街。

五、康公廟前地對面街，名為味基街。

六、續連大馬頭街，名為燕主教街。

七、續連呬孟馬頭之街，名為非唎喇

街。

八、續連快艇頭街之街，名為俾多祿斯街。

今欲軍民人等各宜周知，是以特出此示，

粘在常帖告示之處，俾眾咸悉。
（44）

路名的定名命名，有利於公共環境管理的規範

化，便於政府有關部門按照路段進行區域環境的

整合與管理。

對街區、路段衛生環境也有各種各樣的嚴格

規定。對於一些影響公共環境的不利因素，政府

採取有關措施解決問題。1888年，“澳門曾有

三間蒸汽繅絲廠，然其中一間因惡臭危及附近住

家，已於上年被官府關閉。”
（45）
對於那些有損

公共環境景觀的行為堅亦決立規禁行。1892年12

月，有規定：

凡有挑擔草灰、泥糞及填地之沙泥等物，

須要小心挑擔，免汙街道，及不得碰礙行人，

如犯此款，罰銀一圓。

凡上落貨物，如有遺墜街上，須要打掃潔

淨，如不掃淨或及將殘剩之物及煤炭灰倒棄街

上者，罰銀一圓。

如有放牲口、禽獸在街上者，要向該主人

罰銀一圓。
（46）

又1895年3月有載：

大西洋澳門華政務聽梁為曉諭事；照得現

奉本澳督憲鈞諭，所有本澳保衛民生事宜，仍欲

悉心核酌辦理，務臻至善，以期生命得所保全。

茲查本澳及附近等處，向以糞料播田，以尿水灌

溉花菜等園。殊與保衛民生之事大有妨礙，亟宣

力除其弊。是以擬自西本年五月初一日，即華四

月初七日為始，即將下列各條嚴行禁止，如有違

犯，定必治以抗官之罪，各宜凜遵毋忽：一、無

論澳內何處，概行嚴禁堆貯糞料尿水。二、在本

澳及附近等處，嚴禁椿做、曬晾糞餅。三、嚴禁

以糞料播田，以尿水灌溉菜蔬。四、所有澳內及

附近等處曬存之糞餅堆，准於西本年五月初二

日，即要搬清出澳外，如違，即將該糞餅充公，

仍候上憲法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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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也為有關妨礙公共環境的生產活動，另外

辟地招標，興建場所。1889年9月，有通知謂：

茲定於西本月14日，即華九月初十日一點

鐘，於本署大堂將萬里長城宅地一段，計共二

萬丁方勿度魯，北向萬里長城，東南向媽閣

山，西向鹹魚前地，大路相連之地，出投招人

承批，誰出價高於估價每勿價底銀一仙者得。

該地祇准曬晾鹹魚，不得准作起屋等別用。特

此通知。
（48）

盡量減低有關生產活動對城市公共環境的影響。

政府有時還組織民眾，整潔街區，盡力營造良

好的公共環境衛生。1895年4月有謂：  “現在

西官日為整潔民居，沿街焚燒辟穢各藥，地廣力

微，似無甚益。不若民居各自焚藥，同時舉辦，

則藥氣薰蒸，通澳結成得瑞矣。”
（49）
政府還積極

做好街區防疫防蚊工作。清末民初汪兆鏞《竹枝

詞》中有謂：

綠樹濃蔭繞屋廬，朝朝畚鍤釃清渠。

挑燈不復聞蟁市，清夜攤書樂有餘。

—— 澳中樹藝，路政最為注重。工役常以

皮喉射水，澆灌街道。又每日以鍤通渠，去其

污濁，並以藥水蕩滌之，故無蟁患。
（50）

此舉有效保證了公共環境的整潔美觀，衛生健康。

其次，有關公共場所環境管理，政府也制訂

有關法例，力圖保持公共場所環境的整潔雅觀。

如對有關舖鋪門牌貨物等雜項的監督管

理。1851年7月，有令：“照得各街名板字色不

亮， 打現僱匠修整，至於各處鋪屋門號之牌，

倘有殘壞，該業主自應修復明亮。合此諭飭，各

宜凜遵，特諭。”
（51）
也不准店舖多佔公用地段

擺攤經營或以貨長時期佔用公地，妨礙公共交通

環境。1886年4月規定：

一、凡有成包貨物及酒桶大件之物，不

得安置街地上，或牆腳，或礙各人往來之別

處。二、凡居官街各公地等處，均不得安置

成包貨物並大件之物，與及家私雜物建屋宇

之材料，如有當起貨落貨，或帶貨物前往之

時，祇可暫停片刻亦得。三、嚴禁各店屋在門

外安置櫃檯、木凳、竹籮及該店屋之生意貨物

等件。
（52）

對公園的管理也有限制。1871年11月21日，

澳門市政廳條例法典有關公園的規定：“禁止摘

採公園裡的花朵及其他任何植物，負責罰款一

圓。”“禁止乞丐、衣衫襤褸者、醉漢或任何損

害公共道德者進入公園，否則罰款兩圓。”
（53）

或嚴禁在公共場所亂拋垃圾雜物。1885年3

月，“照得現據承准築作沙梨頭新塘之人，經與大

憲妥商立約，應承如遇有風颶，准澳門河內各小艇

前往該塘避風，分文不取。但風颶一息，或到風勢

必停，即要駛出，毋得久泊在該塘，並嚴禁將填塞

之物拋棄在塘內，如違，必定行罰，諭爾等河內

居住之華民知悉，各宜凜遵，特示。”
（54）

1886

年4月有令：“凡污穢之物及各舖店殘剩各物垃

圾、爛玻璃、菓子殼等物及水，均不得放在瓦面

及當街上公地，如違，罰銀半圓。”並指定地點

堆放垃圾雜物。“凡有穢物，不得隨便在各處倒

放，如違，罰銀半圓至三圓。”
（55）

政府還對於一些衣着不雅的現象也嚴加監

管，以保持公共環境的雅觀。如禁止海濱裸

浴。1891年7月，西洋政務廳有令:“本廳經有出

示，不准各民人等在本澳海邊裸體浴身一節，茲

特重申禁令，如有犯前項事弊，即按照無禮及違

命之罪辦理。今欲各人周知，故由翻譯官房譯出

華文，刊在憲報，並粘在常帖告示之處，俾眾

咸悉。”
（56）
之後，更嚴格劃定海濱洗浴地點範

圍。1906年4月又頒令：“照得華人夏天往海邊

洗身，經本廳限以祇准在馬鮫石及馬鮫石里沙及

洗衣灣之處，其餘別處海邊一概禁止。又洗身須

有棚遮蓋，並須穿着洗身衣服，不准赤身露體。

如教故違，照不遵官命之例治罪等因。”
（57）
公共

環境也是人與自然協調共處所締造的社會環境，

所以人類文明程度高低對於美化優化公共環境也

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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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場所的管理，牽涉的內容較為廣泛。近

代澳葡政府主觀上作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可能由於政出多門，在管理及法規

上或顯得較為雜亂，缺乏統一性，也可能影響了

公共場所管理的時效性，造成管理上的漏洞。如

大三巴遺址，據法國人 G. 維沃勒爾斯《古老的

中國及其資料》中指出：“由於葡萄牙人的管理

不善，這座遺跡被中國人的骯髒糟蹋了。現在教

堂的大殿裡祇有廢墟和垃圾，甚至成了豬仔們光

顧的地方。(⋯⋯) 就在這塊當年以盛大的儀式埋

下的奠基石面前堆放着大量垃圾。”
（58）
說明了公

共場所的管理仍存在着盲區。

最後，房屋管理也是近代澳門公共環境管理

的重要內容，主要是對房屋形態及衛生條件設施

的監管。

或是禁止興建簡陋房屋。1889年7月，澳門

議事公局聲明：“不准在本澳城內及各鄉村建造

板屋，或搭蓋蓬寮，如違即罰銀五圓至十圓元不

等，並要拆毀該屋寮，且拆屋工費亦要該違例之

人支理等語。茲特再行申明。今欲各人周知，由

翻譯官譯出華文，粘在常貼告示之處，俾眾咸

知。”
（59）
房屋維修，也要做好遮罩，以免灰塵

及雜物到處散落，影響公共環境。1891年12月，

規定：“凡有屋宇，其外面當街牆欲修整，或搽

灰水，或打理潔淨，須先牆外用板遮障，方可開

工。”
（60）
同時，還要求各屋主將房屋外牆定期

翻新，以維持公共環境衛生乾淨雅觀。1902年12

月，“照得澳門各街之屋宇，凡係應搽灰水者，

各華人業主必須於屋外面概行搽抹一新，以一個

月為期，自本日起計。今欲各人周知，特用西華文

刊行憲報，並粘在常貼告示之處，此示。”
（61）

或是從公共環境衛生的角度，監督屋宇住宅

的衛生條件與設施。1880年1月29日，議事亭公會

發出通告：“現因由義巷屋內溝渠所有由沙梨頭

口巷流出，今有崩壞淤塞者，須即修復疏通爾。

該巷居民人等，當於今日起，限八日內，概行修

理，倘有逾限違示，定即交官懲辦。今欲各人周

知，是以在華政衙門將示譯出華字，貼出常粘告

示之處曉諭，以冀知悉。”
（62）
實行強制性的管理

措施。1903年1月澳門華政廳有令：“合行示諭各

華人知悉：你等舖屋居民務須將現住之屋宇、舖

戶，各自打掃乾淨，毋失保衛身命之道。倘該醫

生驗有舖屋未經打掃潔淨者，即派人用藥人將該

屋熏洗，所有費用由本廳開單簽名，限二十四點

鐘內着令照單繳納。倘違此令，除費用外，另要

行罰。今欲各人周知，特將此示刊行憲報，並粘

在常帖告示之處，各宜凜遵，特示。”
（63）
政府

強制性的管理措施，也反映了近代澳門仍有不少

市民尚缺乏維護公共環境的意識，祇能通過法令

規管有關損害公共環境的行為。

近代澳門城區管理，內容繁雜，牽涉社會經

濟與文化各個層面，對近代澳門公共環境的優

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儘管可能政出多門，經費

不足，影響了管理的力度與強度。但有關管理措

施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進一步

推動了澳門公共環境不斷朝着健康完善的方向

發展。

餘 論

近代澳門公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是澳門城

市不斷發展的重要方面與內容。對澳門城市的不

斷優化美化，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通過填海造地，重新規劃城市區域佈局，

綠化植被面積不斷擴大，道路設置及通行條件更

為平整通暢，城市公共環境不斷得到改觀。1899

年，據載：

專就澳門一埠而言，亦日見繁盛。所有房

屋產業，於五年內價值倍增。吉屋出租不久，

即有居人擇地建房者比比皆是。即國家所管之

業，如街道、花園與公家閒遊之處，亦日事經

營，大加修飾，於以知地方繁盛，故無賴於貿

易之消長也。
（64）

1900年，又有載：“至澳門一埠，近日逐漸繁

華，去年經以論及，本年亦復如之。開闢新路，

修理街衢，處處興土，營營終日。遇有不潔房

屋，無不大加整頓。”
（65）
隨着近代澳門公共環

境規劃管理的不斷完善加強，澳門的公共環境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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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較大的改觀，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澳門城市社會

經濟與文化的進一步繁榮興旺。

由於近代澳門經濟的轉型或衰退停滯，澳門

城市公共環境規劃管理的優化發展仍受到一定的

限制。主要是資金不足，難以在更多的層面上以更

大的規模，對城市公共環境進行更全面的改善。如

1883年3月30日《澳門及帝汶省憲報》所載：

1882年也曾植樹，其實每年大都值一

些，可惜規模很小，所植的樹也沒有得到應

有的保護。

首次用從葡萄牙運來的松籽在幾座山丘上

播種，同時在本市幾個地點植樹550株。由於

現任工務司司長在其報告中所列的原因，沒有

全部成活。這些原因中，在雨季到前每天澆水

的困難，在人們不常到的地方樹幹或小樹以及

支撐杆被盜和華人與牲畜的破壞，都可以用必

要的看護和為此投入所需的資金來解決。1882

年用於植樹和播種的160澳門圓及用於在青洲

對面種植柳樹的70澳門圓，對於如此有利於公

眾的事業來說太微不足道了。不僅要植樹，而

且要保護樹不受人畜破壞，而暴風和颱風造成

的破壞也不可小覷。
（66）

所以資金不足，影響了近代澳門公共環境規劃管

理的實效性，造成了公共環境規劃管理優化發展

過程中的不平衡。在一些新開發區以及中外富豪

階層聚集區域，公共環境不斷改善的同時，一些

貧窮舊區以及華人聚居區，公共環境改善進程較

為緩慢。1900年，法國人 G. 維沃勒爾斯《古老

的中國及其資料》指出：

澳門狹窄的街道逶迤而上，彎彎曲曲，沒

有人行道，用碎石舖起的路面不難使人聯想到

上一個世紀。木框窗子裡鑲着模模糊糊的玻璃

就像中國人的瓷磚那樣讓我們感到新奇，也讓

我們退回到中世紀。
（67）

是生活在這塊殖民地的七萬八千中國人維

持着澳門的存在。中國人居住的內港地區才是

貿易中心。那裡人群熙熙攘攘，沒有無花果

樹，沒有高大建築，沒有顯赫的大門，沒有廊

柱，卻到處是倉庫和船臺——寬闊的曬臺。太

陽下晾曬的肚子已經剖開、魚鰓已經摘掉的鹹

魚，還有剝皮曬乾的鱆魚。
（68）

可見，近代澳門公共環境改善發展狀況，具

有不平衡性，表現了中外有別與貧富差別。

近代澳門公共環境，在不斷改善的發展條件

下，仍然存在着阻礙公共環境優化的因素，造成

了公共環境優化進程中出現了不平衡性。除了澳

葡政府的組織管理架構，可能政出多門，影響管

理運作的效能。而近代澳門經濟發展緩慢，政府

財力有限，也難以在公共環境的改善上投放更多

的資源。還可能與中外社會的生活理念與時尚有

密切關係，一般外籍居民，祇要在他們有條件的

時候，往往追求更多的寬闊空間並盡可能延伸居

室的外部環境，如花園外牆等。他們還十分注重

居室的社會公共環境。不像中國籍居民，可能較

為注重家內空間的整體與修飾，而忽視外部公共

環境的優化改善。而且一般外國籍居民，較為熱

衷於追求休閒與公共娛樂生活，所以對於公共場

所休閒娛樂集會設施設置有更多的追求。所以近

代澳門的公共環境的規劃與管理，不僅僅是社會

經濟問題，也是社會觀念與時尚問題。不同的社

會階層，具有不同的文化素質與社會理念，不同

地經濟地位，他們對社會公共環境優化的程度和

要求也不同，對政府施政理念和施政措施的影響

也不同，近代澳門公共環境規劃管理的歷史進程

或許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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